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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十 二 届 人 大

三次会议文件（5）附件 3-4

惠州市２０１８年市直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草案的说明

根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编报 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

知》（粤财社〔2017〕225号）精神，结合我市社会保险收支政策、经

济发展运行情况以及 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坚持统筹兼顾、

收支平衡、留有余地的原则，编制了 2018 年市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预算。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编制方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

解决基金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推出各项有利于稳增

长、防风险的基金管理改革举措，不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

应，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各种因素，全面、准确、真实、

完整地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收入预算安

排要应收尽收，在充分考虑扩面因素基础上，合理预计收入中的一次

性因素。支出预算安排要规范有序，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在落实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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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社会保险待遇政策的同时，按照国家确定的政策测算调标支出，不

得随意提高支付标准和扩大支出范围。

（二）编制方法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编制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草案时综合考虑了我市 2017年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计划、社会保险政策和财政补

助政策等因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要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相适应；在保障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的基础上，从严从紧编制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二、社保基金预算收支范围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广东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粤府〔2017〕71号），从 2017年 7月 1日起，

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支，由省级统筹管

理，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实行统一核算、分级存放、等比

调拨。2018年我市市直社保基金预算包含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等五项社保基金（以下简称五项社保基金）。

根据市政府印发的《惠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惠府〔2015〕

158号）规定，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并轨运

行，称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 2018 年不单独填列生育保险

基金，该项基金历年滚存结余 1.9亿元。

三、五项社保基金收支预算

2018 年惠州市市直五项社保基金预算收入计划为 80.8 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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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执行数（初步统计数，下同）67.5亿元增收 13.3亿元，增加

19.7%（2018 年市直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加了 12.8 亿

元）；2018年编制的预算支出计划为 75.1亿元，比 2017年执行数 59.2

亿元增加 15.9亿元，增长 26.9%（2018年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增加了 11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5.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88.9亿

元（含生育保险基金历年滚存结余 1.9亿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基金收入预算：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计划（包

含征收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等，下同）为 18.6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12.8亿元，增幅 220.7%。

2. 基金支出预算：2018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计划

为 16.4亿元，比 2017年增支 11亿元，增长 203.7%。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出现较大增幅的主要原因是机

关养老保险改革正式启动。根据《关于全面开展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费征收和待遇发放工作的通知》（惠市人社函〔2017〕320号），

从 2017 年 6 月起市直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征收和待

遇发放工作，大部分县区尚未开展机关养老的征收和发放业务，预计

2018年全面开展机关养老的征收和发放业务工作，所以 2018年预算

收支相比 2017年增幅巨大，

3.当年收支结余 2.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7亿元。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基金预算收入：2018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计划为 3.43亿元，比

2017年减少 0.01亿元，减幅 0.29%。出现减幅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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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失业缴费基数下限以最低工资为

标准，2018年缴费基数预计将下调，导致 2018预期征收 2.63亿，比

2017年下降 0.32亿元；二是由于失业保险基金 2018年预计有到期的

定期存款，因此 2018年利息收入将大幅上升，预计收入 0.80亿元。

2.基金预算支出：2018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计划为 1.92亿元，比

2017年增长 0.05亿元，增支 2.67%。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由于我市整

体经济走势平稳，2017年全年领取失业金和一次性失业金人数缓慢增

长。二是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

问题的相关政策要求，扩大失业稳岗补贴企业范围，继续执行《广东

省失业保险条例》中增加的求职补贴随失业金发放政策，预计 2018

年失业保险其他费用和稳岗补贴支出稳中有增。

3.当年收支结余 1.5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4.27亿元。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 基金预算收入： 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计划

为 36.99亿元，比 2017年减少 1.23亿元，减幅为 3.21%。主要原因如

下：一是 2018 年基本医疗征收政策变动不大，基本医疗基本实现全

覆盖，扩面有限，仅考虑社平工资水平提高、工资增长等因素；二是

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提高的影响，部分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参保人，主要是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会选择参保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因而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收入减少；三是 2018 年职工医保

基金到期定期存款利息基本与 2017年持平。

2.基金预算支出：2018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计划为 36.06亿

元，比 2017 年增加 3 亿元，增长 9.07%。增支的主要原因是：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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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医疗保险实行总额控制下的按病种分值付费的付费方式，预计

会加大医保基金支出；二是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参保人

保健意识的增强，也将增大医保基金的支出；三是省内和跨省异地就

医覆盖面的扩大，大大提高我省异地就医的结算效率。

3.当年收支结余 0.93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51.91亿元。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基金预算收入：2018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计划为 3.15亿元，比

2017年减少 0.39亿元，减幅 10.91%。出现减幅的主要原因是：一是

浮动费率制的实施，对上一年度工伤保险费支缴率为零的二三类行业

的用人单位实行向下浮动，预计 2018年工伤保险费收入预算为 2.8亿

元，比 2017年预计执行数 3.12亿元减少 0.32亿元，减幅 10.25%。二

是工伤保险基金 2018年到期定期存款利息和 2017年基本持平。

2.基金预算支出：2018年工伤保险基金支出计划为 2.05万元，与

2017 年支出基本持平，增支 0.94%。主要原因是 2018年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人员略有增加。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基金预算收入：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计划为

18.70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2.21亿元，增长 13.43%。增长的主要原

因如下：一是我市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标准，由原来的 A档每人每年 150元、B档每人每年 230元统一标准

调整为每人每年 252元，缴费标准平均值增幅达到 32.63%；二是预计

2018年各级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 30元，即由每人每年 450元提至每

人每年 480元。



6

2.基金预算支出：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计划为

18.70亿元，比 2017 年增支 1.78亿元，增幅 10.49%。增幅的主要原

因是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正式启动后，大大提高我省异地

就医的结算效率，按照 2016和 2017年我市异地结算支出增幅，预计

2018年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异地就医结算费用将达 5.2亿。

3.当年收支结余 65.57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5.89亿元。


